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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
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NM HOLDINGS LIMITED 

安 寧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 0 12 8）  

 

內 幕 消 息  
業 務 更 新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 . 09條

以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

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刊發。  

 

安寧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

（「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

者，在今天召開的董事會會議後，本公司業務更新如下。  

 

顯達鄉村俱樂部（「俱樂部」）和俱樂部用地  

 

本集團於香港新界荃灣老圍顯達路10號（「俱樂部用地」）經營俱樂部，及於本

公司日期為二零一八年一月十九日、二零二零年九月一日、二零二零年九月十八

日、二零二一年二月二十六日及二零二二年二月十八日的公佈中披露，本公司於

二零一八年一月十九日提交申請，把俱樂部用地改劃為住宅用途（「改劃申

請」），並且本公司已就改劃申請獲得多個階段的批准，包括分別獲得城市規劃

委員會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批准。本公司已開始向地政總署申請換地

（「換地」）。截至本公佈日期，換地程序仍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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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公司之前所披露，董事會會定期評估其認為關閉俱樂部的最佳時間。經考

慮（包括其他因素）俱樂部的二零二三年及二零二三年之前若干年的財務表現以

及持續營運俱樂部的預期成本，董事會認為關閉俱樂部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最

佳利益，因此，本公司計劃於二零二四年六月十五日後停止俱樂部的營運及展開

關閉程序。俱樂部將在本公佈刊發後不久就俱樂部的關閉計劃通知其會員。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適時作出進一步公佈。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Penny Soh Peng CROSBIE-WALSH 

 

香港，二零二四年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Penny Soh Peng CROSBIE-WALSH（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王弘瀚（非執行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建榮  

凌潔心  

曾憲芬  

 

 


